
项  目  支  出  绩  效  目  标  表

(2024年)

预算单位 民丰县维吾尔医医院

项目名称 民丰县维吾尔医医院结余资金 项目负责人 罗治华

项目资金（万元） 年度预算总额： 4.8
其中：财政

拨款
0 其他资金： 4.8

项目总体目标
该笔资金为上年结余资金，本年度计划用于支付单位暖气费。供热建筑面积8731平米,每平米24元,保障城镇供暖
工作的正常开展。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指标值设置

依据
上年完
成值

指标分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料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供暖面积
=8731平方
米

计划标准 10
按照完成比例
赋分

工作资料

保障单位供暖期限 =4个月 计划标准 10
按照完成比例
赋分

工作资料

质量指标 资金使用合规率 =100% 计划标准 10
按照完成比例
赋分

工作资料

时效指标

资金发放及时率 =100% 计划标准 10
按照完成比例
赋分

工作资料

项目完成及时率 =100% 计划标准 10
按照完成比例
赋分

工作资料

效益指标
社会效益指

标
保障采暖正常运行 有效保障 计划标准 30

按评判等级赋
分

工作资料

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指标 受益群众满意度 >=95 计划标准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


